[bookmark: _GoBack]抚顺市生态环境局
环境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一、关键字
违反水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案
二、基本案情
2024年9月11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企业污水处理厂、生产车间、污水总排口在线监控站房进行检查，现场该企业已停产，但污水处理厂却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经进一步调查得知，该企业污水处理厂目前处理的是中机热电冷却水，且该企业已与2023年9月18日将该在线监测委托给第三方运维公司运行维护，然而，在运维过程中，第三方运维公司工作人员邱某擅自违规操作，将污水总排口在线监控发现总氮在线监测设施采样管路断开，采样管插入透明塑料瓶内，塑料瓶内装有大约1升透明液体，塑料瓶容积约1.5升，在线设施(总氮) 监测不能真实有效反映企业排水数据，构成了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篡改自动监测数据的环境违法行为。 
三、行政执法情况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依据环境保护部文件环发(2015)175号，关于印发《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的通知第四条第六项“篡改监测数据，系指利用某种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条作，故意干预环境监测活动的正常开展，导致监测数据失真的行为包括以下情形:(六)故意更换、隐藏、遗弃监测样品或者通过稀释、吸附、吸收、过滤、改变样品保存条件等方式改变监测样品性质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23〕 7号）第一条第五项规定，“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公私财产损失数额、人身伤亡和危害人体健康的后果、走私废物的数量、造成环境破坏的后果及其他违法情节等，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我局依法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四、典型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对各类环境污染案件坚持“零容忍”态度，与公安机关协调联动，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现场检查发现问题后及时固定证据，为公安机关侦办案件提供有力支持，有效打击了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对相关企业和个人形成强大震慑，发挥了积极的警示教育作用。通过案件的查处，有力推动相关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严格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污染防控硬件建设，积极采取切实有效地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废水、废气等污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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